
1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文件

管建交〔2017〕22 号

管城回族区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

关于开展建设领域劳动用工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方

案

局属各科室、二级机构、各相关企业：

为贯彻落实《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开展建设领域劳动用工

专项治理活动的通知》郑建文〔2017〕19 号文件要求，规范我市建设

领域劳动用工管理，遏制拖欠务工人员工资问题，保障建筑施工企业

及劳务人员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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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印发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郑政办文

﹝2016﹞94 号）和《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领域劳务用工管理的通知》（郑建文

﹝2016﹞138 号）要求，经研究，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建设领域劳动

用工专项治理活动，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专项治理内容

通过深入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健全预防工作机制，加强劳动用工

实名制管理，全面推行农民工工资一卡通及银行代发制度，进一步规

范建筑劳务用工市场秩序。

（一）劳务分包、劳动用工是否依法签订合同，劳动用工实名制管

理制度是否落实。

（二）施工总承包企业是否按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是

否落实“一卡通”及月清月结制度，是否通过专用账户支付工资，是否委

托银行代发工资；建设单位是否按照工程进度向专用账户拨付资金。

（三）工程项目配备劳动用工管理人员，是否存在人员不在位、不

尽责现象，监理企业是否履行工程款或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责任，是

否按规定调解处理拖欠纠纷。

二、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成立由局长赵栓来同志任组长，副局长吴黎鹏同志任副组长，各

科室长及二级机构负责人为成员的建设领域劳动用工专项治理工作领

导小组。专项治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局建管科，由闫

涛同志任办公室主任，负责专项治理日常管理工作。办公室实行周例

会制度，各成员单位于每周五将工作进展情况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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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针对区管在建工程项目，分

阶段、分层次、有重点开展专项治理，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规范用工阶段（2017 年 3 月 3 日至 4 月 30 日）：重点

排查劳务分包合同，新进场的劳务人员按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及农民工

工资专用账户开设情况，查处劳务分包作业转包挂靠行为，营造规范

用工管理的浓厚氛围。

第二阶段，专项巡查阶段（2017 年 5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重点

查处不按规定落实实名制刷卡考勤制度、通过专用账户支付工资、按

工程进度向专用账户拨付资金等问题。通过建立台账、专项巡查等方

式，发现问题，督促整改，并依法进行查处。

第三阶段，重点督查阶段（麦收、秋收及十九大召开期间）：重点

督查存在隐患或问题的工程项目工程款、农民工工资支付及纠纷调解

情况。做到隐患及时排查，问题限期整改，重点案件挂牌督办。

第四阶段，巩固提升阶段（2018 年元旦、春节双节期间）：重点开

展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治理，对专项治理活动进行专题总结，对拖欠

问题突出的企业及人员进行集中通报处理。

各相关科室、二级机构、相关企业要高度重视，把开展劳动用工

专项治理工作作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的重要

保障，切实落实企业的市场主体职责和政府的监管责任，不断健全完

善工作机制，抓紧、抓好、抓实，抓出成效。

联系人：赵莹 联系电话：66230704

邮 箱: gcqjsjjgk@163.com

2017 年 3 月 6 日


